电解四期轨道拆除更换竞价公告

竞价编号：LHTY20260408-01

发布日期：2026年4月8日

内容：

甲方：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司      乙方：轨道更换方
 1、旧轨道拆除

1.1、甲方现场电解四期有2条轨道，每条轨道约102米，2条合计约204米，乙方首先对旧轨道（合计两边约204米）进行分段拆除，因轨道上方有两台QD型10t-19.5起重机，先拆除更换一半轨道，起重机移动位置后再更换另一半。
拆除后的旧轨道放置到厂房外地面，由甲方叉车运至厂区指定位置，同时乙方对旧轨道配套的压轨器进行拆除。

1.2、对轨道螺栓进行拆除，无法拆除的可动火切割。

1.3、旧轨道拆除完成后，乙方应对混凝土梁上方的铁屑、杂物等进行仔细清理清扫，清扫时做好保护措施，避免铁屑进入下方车间的生产电解槽内。
1.4、清扫完成后，由乙方用专业仪器对轨道混凝土梁进行标高、水平测量，并提供相关数据给甲方；

2、新轨道安装

2.1、对电解四期2条102米轨道进行安装（甲方提供轨道，轨道规格为P43）。乙方先铺设钢板。钢板材质为碳钢，宽度约500mm,厚度10mm，钢板要求为约6米长为一块，每块之间进行点焊，每块钢板需要进行开孔用于钢板与预制梁的连接固定。钢板预留孔孔距600mm，两侧各一个，孔径约24mm。

2.2、乙方钢板铺设完成后应先对钢板进行调平，调平后的钢板应用水平仪进行测量，再铺设橡胶块防震，需选用轨道专用橡胶垫；要求耐高温、耐酸；

2.3、待胶皮和钢板铺设完成后，新轨道再进行铺设，铺设后不平位置下方用钢垫板进行垫平，轨道与轨道对接方式为无缝对接，工艺为铝热剂焊接，完工后进行打磨，要求轨道接口位置光滑，无缝隙、凸起等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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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热焊效果照片）
2.4、单边轨道要求只在轨道中间位置预留一处伸缩缝，用于热胀冷缩情况，接口缝隙≤2mm；
2.5、压轨器更换，采用唐式压轨器（压轨器自带橡胶垫），要求将压轨器焊接在钢板上，以此加固轨道，需要更换的压轨器数量为680个；

2.6、轨道螺栓更换，乙方提供680套新螺栓（M20*220），8.8级，双螺帽，螺栓固定平垫片厚度不能低于5mm。 

2.7、轨道全部安装结束后，乙方进行局部调整，同时用专业仪器对新轨道进行标高、水平测量，并提供相关数据给甲方，要求整个新轨道的高低差≤3mm，弯曲度≤3mm，跨度偏差≤5mm。参照国标《GB/T10183-2005桥式起重机制作及轨道安装公差》执行。

2.8 、乙方总工期应≤12日历天，具体施工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
二、验收方式

1、乙方材料进厂，含唐式压轨器680个（唐式）、螺栓680套（8.8级）、橡胶垫340块（6mm厚）、钢板204米(10mm厚)、轨道调平用钢垫板340块（尺寸450mm×200mm×厚度4-20mm不等），甲方进行材料到货验收，验收内容包材质、厚度、数量验收等。同时乙方提供所有材料的出厂合格证，质量证明书等相关材料，由甲方进行审核，均确认无误后视为到货验收合格。

2、安装过程前的混凝土梁和安装结束后的轨道标高水平测量甲方在现场进行监督，对轨道数据进行验收。

3、全部完工经甲方试用一个月后，使用正常，无颠簸、抖动、异响、啃轨等异常情况，同时标高、跨度测量符合相关国标要求，视为验收合格。

三、报价方式：

乙方报价方式为全包总价（含人工、材料），报价含13%增值税（不能开具的注明实际开票税率）。乙方应具备《起重机械制造含安装，修理，改造许可证》A级资质。进厂人员提供相应的高空作业证、焊工证等，现场乙方还应配备一名安全员，持有相关安全员证，以上证件需在报价文件中体现。
四、付款方式：

乙方材料货到现场，甲方进行数量验收无误，乙方提供增值税专票，甲方凭票支付合同总价50%为到货款，乙方施工完成，甲方正常使用一个月无异常情况，同时标高、跨度测量符合相关国标要求，视为验收合格，支付合同总价47%作为验收款，余款3%质保金质保一年。
五、双方责任：
1、双方签订安全协议，乙方按规定缴纳合同总价5%作为安全风险押金，安全施工结束后退还。
2、甲方责任：负责氧气、乙炔、叉车等工具辅材的提供；监督乙方现场施工质量，如发现施工质量或安全问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整改，包括停工，发现违章作业的，甲方可处罚乙方施工人员。

3、乙方责任：乙方进场人员应配齐相应的劳保用品，进场前乙方到甲方安环部接受安全教育并签订安全管理、施工协议书，需要进行特种作业的应提供相关证件，并在安环部进行报备，缴纳合同5%安全风险押金，违反《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司外协队伍安全管理办法》（按最新版执行），按该办法内容进行处罚，安全施工结束且双方无争议后押金退还，施工期间施工工作范围内安全工作由乙方负责，如发生工伤及其他伤亡事故，由乙方自行解决和赔偿，与甲方无涉。

六、定标
满足招标要求的有效投标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中标价。

七、报价文件接收单位及相关联系人：

文件提交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街道2202号，张家港联合铜业有限公司综合部招标办；邮编：215624 

投标截止日期：2026年4月15日上午9：00
接收时间：投标截止日期前每天 8：00至12：00， 13：30至16：30，节假日除外。

投标联系人：侯燕州（0512-58537833）

业务咨询联系人：机动能源部  程卓（13773230925）

注：所有的投标材料只接收快递邮寄的形式，且快递包装外注明竞价项目名称及编号。不接收私人上门送达投标材料，否则将被视为无效报价。



